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海南省红树林研究院）
补充司法鉴定材料通知书

           ：

我院于   年   月   日收到你单位的委托书（委托函）。经我院审查，发现鉴定材料不完整、不充分，不能满足鉴定需要。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四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你单位需要补充以下鉴定材料：

1.                                

2.                                

请你单位在收到本通知书三十个工作日内将以上鉴定材料补充完善送交我院。逾期不补充或者补充不完善的，我院将依法不予受理。

                               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海南省红树林研究院）       

                                    年   月   日

